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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之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法

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受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市公司”或“晶丰明源”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晶丰明源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冲科技”）100%股

权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交易中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上海

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及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http://www.fangdalaw.com/
mailto:email@fangda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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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

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已经正式公布并实施且未被废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

“中国境内法律”）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依据中国境内法律的有关规定，并按照中国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事实

进行了详细的法律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审阅和查验本所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

（包括本次发行相关方提供的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有关记录、资料和证明），

就本次发行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向本次发行相关方的有关管理人员进行询问或讨

论。此外，对于本所认为对本次发行至关重要而又缺少资料支持的问题，本所向

本次发行相关方或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书面询问，并请本次发行相关方取得了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或请本次发行相关方对有关事实和问题作出了说明或确

认。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

计、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等专业事项发表评论。本所并未就中国境内以外

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域的法律事项进行调查，亦不就中国境内以外的其他司法管辖

区域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述及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

专业事项或中国境内以外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域的法律事项时，均为按照其他有关

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或意见引述，并需遵从其分别载明的假设、限制、范围及保

留，本所经办律师对于该等非中国境内法律业务事项仅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

义务。如中国境内以外有关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或意见为英文，本所在引用时将

英文文本翻译为中文文本，但其报告或意见最终应以英文文本为准。本所在本法

律意见书中对其他有关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或意见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

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结论和非中国境内法律业务事项的适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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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发表法律意见所依据的是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

的有关事实和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国境内法律，本所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

关中国境内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

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中国境内法律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

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在法律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上市公司如下保证：其已提供了本所

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

确认函和/或口头证言，其在向本所提供文件时并无遗漏，所有文件上的签名、印

章均是真实的，所有副本材料、复印件或电子文档均与原件一致； 

3、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依赖政府有关部门、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该等证明文件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和电子文档形式； 

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晶丰明源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提呈证券监管部门；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晶丰明源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

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被任何第三方所依赖，或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5 

正文 

1、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获得

以下批准和授权： 

1.1 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1）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分别出具《关于本次

重组的原则性意见》，前述主体原则性同意本次交易。 

（2） 2024年11月4日，晶丰明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亦审议通过了前

述议案。 

（3） 2025年4月23日，晶丰明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亦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4） 2025年5月9日，晶丰明源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5） 鉴于《重组管理办法》于2025年5月16日修订并生效实施，根据上市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25年6月20日，晶丰明源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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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亦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6） 根据上市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25年11月12日，晶

丰明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调整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

整后）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签署购买资产协议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等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亦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

调整相关议案。 

（7） 根据上市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25年12月15日，晶

丰明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调整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

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补充审议<部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更新股

份锁定期安排>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的加

期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

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等本次交

易方案调整等相关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亦审议

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等相关议案。 

（8） 根据上市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25年12月26日，晶

丰明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本次交易相关的加期审阅报告的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亦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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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根据公司股东会的授权于2025年6

月20日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项下子议案《部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交易对方更新股份锁定期安排》涉及到变更部分交易对方已作出的关于

本次交易取得股份的锁定期的承诺，基于谨慎性原则，为进一步确保本

次交易相关决策程序的完备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

将《关于提请股东会补充审议<部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更新

股份锁定期安排>的议案》及《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进一步提交股东会审议。2025年

12月31日，晶丰明源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 

（10） 根据上市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26年1月26日，晶丰

明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调整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且本次交

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注册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签署业绩补偿协议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等本次

交易方案调整等相关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亦审

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等相关议案。 

1.2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注册和备案程序 

2026年1月16日，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26

年第2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对本

次交易进行了审议，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

求。 

2026年2月13日，晶丰明源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晶丰明

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6〕282号），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就本

次交易取得所必需的批准和授权。 

2、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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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或“独立

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分别签署的关于本次发行的承销协议，华泰和中信担任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和中信以下合称为“联席主承销商”）。经本所

经办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如下： 

2.1 认购邀请文件发送情况 

根据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的《上海晶丰明源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

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

及《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

名单》（以下简称“《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等发行方案

相关附件，拟发送《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

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包括截至2026

年3月20日发行人前20名股东中的14名股东（已剔除《实施细则》第三十

二条规定的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以及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未剔除重复机构）、45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4家证券

公司、19家保险机构投资者、17家其他投资者（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

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共计119名特定投资者。 

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上海证券交易

所后至本次发行簿记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10名新增投资者

的认购意向，并将其加入到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名单中，具体如下： 

序号 新增投资者名称 

1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臻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 董卫国 

3 上海铭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 上海鹤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 芯联（绍兴）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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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发行方案》等资料，于

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3日（T日）9:00前，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上述合计129名符合相关条件的投资者发出了《认购

邀请书》及其附件，邀请前述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

价格、认购金额、限售期安排、认购程序等内容。《认购邀请书》中有

关中止发行情形的约定符合《实施细则》的规定，符合公平、公正原则，

具有合理性、必要性。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的形

式和内容合法、有效，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

关决议的相关规定。 

2.2 本次发行的申购 

经本所指派律师的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所确定的申购时间内（即

2026年4月3日9:00-12:00），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26名认购对象

提交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

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申购文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申

购报价单》主要包括认购对象同意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的认购条件

与规则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认购价格、认购金额、认购对象同意按照发

行人最终确定的认购金额、数量和时间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等内容。 

根据《发行方案》和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保证金到账信息并经本所经办

律师核查，上述26名提交《申购报价单》的认购对象中，1名投资者未按

《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申购保证金，被认定为无效报

价。在其余25名认购对象中，除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备的7家证券投资基

序号 新增投资者名称 

7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8 陈学赓 

9 张宇 

10 卢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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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公司、1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

其余17名认购对象均按《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

前述25名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均为有效申购，该等有效申购报价的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总金额（万

元） 

1 
谱成私募基金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谱成丰盈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0.00 5,200.00  

2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4.00 8,000.00  

3 
上海长上聚晶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2.00 5,200.00  

4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06.75 8,000.00  

5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8.75 11,000.00  

6 
芯联（绍兴）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00 5,200.00  

7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尚颀尚成二号私募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49 5,200.00  

110.99 7,000.00  

106.85 8,000.00  

8 
尚融宝盈（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10.00 5,200.00  

108.80 5,200.00  

105.80 5,200.00  

9 上海铭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2.88 5,200.00  

10 贺伟 106.73 5,200.00  

11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

嘉致富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9.09 5,200.00  

106.06 5,500.00  

101.88 6,000.00  

12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3.19 5,200.00  

110.49 7,000.00  

106.81 8,000.00  

1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7.31 17,600.00  

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9 5,400.00  

1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8.56 5,200.00  

16 UBS AG 100.50 5,200.00  

17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睿亿投资定增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14.60 5,200.00  

1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5.26 15,700.00  

103.68 19,600.00  

19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2.00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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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总金额（万

元） 

109.00 8,800.00  

20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4.50 7,400.00  

109.24 9,400.00  

100.89 13,100.00  

21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19 15,900.00  

103.16 16,400.00  

2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5.00 5,400.00  

2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12 9,500.00  

110.61 20,300.00  

107.12 32,800.00  

24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3.33 5,200.00  

2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99 10,600.00  

110.56 23,500.00 

105.54 32,000.00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上述有效申购报价的认购对象提交的《申

购报价单》符合《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上述

进行有效申购的认购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及《认购邀请书》规定的认购资格。 

2.3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和股份分配数量的确定 

根据本次发行的相关会议文件及《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

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即2026年4月1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80%，即100.47元/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认购价格优先、认购

金额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

股数的确定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06.75元/股，发行对象共18

名，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6,861,82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799,999,925.50

元。 

基于上述及《认购合同》（定义如下），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

及获配股数、获配金额及对应的限售期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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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1 

芯联（绍兴）集成电路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87,119 51,999,953.2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2 

谱成私募基金管理（平

潭）有限公司-谱成丰盈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87,119 51,999,953.2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0,444 109,999,897.00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01,405 234,999,983.7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70,725 156,999,893.7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6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睿亿投资

定增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487,119 51,999,953.2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7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880,562 93,999,993.50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8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上海尚

颀尚成二号私募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9,414 79,999,944.50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9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749,414 79,999,944.50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72,599 327,999,943.2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11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824,355 87,999,896.2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12 
上海长上聚晶企业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87,119 51,999,953.2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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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13 
尚融宝盈（宁波）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487,119 51,999,953.2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14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嘉兴嘉致富臻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87,119 51,999,953.2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1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487,119 51,999,953.2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1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48,711 175,999,899.25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1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5,854 53,999,914.50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18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 
318,510 34,000,942.50 

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六

个月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上述发行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经上述发行过程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数

量等发行结果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

议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 

2.4 签署股份认购合同情况 

发行人与根据上述发行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就本次发行签署了《上

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以下简

称“《认购合同》”），对认购股份数额及价格、付款方式、缴款账户、

保证（包括限售期安排）、保密、违约责任、协议的变更、修改和补充、

协议的终止、解除、通知、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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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已签署的《认购合同》的形式和

内容合法、有效。 

2.5 缴款和验资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6年4月3日向本次发行的18名发行对象发出了《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

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

就本次发行的股份认购款缴纳等后续事宜通知全体发行对象。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

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ZA11205号），

截至2026年4月9日止，华泰已收到18名特定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

民币1,799,999,925.50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ZA11204号），截至2026

年4月13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861,826股，发

行价格106.7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99,999,925.50元，扣除不

含税承销费用人民币8,425,473.41元，减除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

关的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3,344,447.4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88,230,004.64元，其中注册资本人民币16,861,826.00元，资本溢价人民

币1,771,368,178.64元。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缴款符合《实施细则》的规

定。 

3、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3.1. 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

等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包括芯

联（绍兴）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内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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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投资者，上述发行对象均具有认购本次发行项下新增股份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未超过35名。 

3.2. 认购对象的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

及《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投资者自有资金承诺

函》（以下简称“《自有资金承诺函》”）、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签署

的《认购合同》及其认购款支付凭证等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查询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https://www.amac.org.cn/）、中国证监

会官方网站（http://www.csrc.gov.cn/）公示信息，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

行对象的备案登记情况如下： 

1、芯联（绍兴）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谱

成私募基金管理（平潭）有限公司-谱成丰盈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

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睿亿投资定增精选十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尚颀尚成二号私募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融宝盈（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

投资基金，已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

金备案手续，基金管理人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或养老金产品参与本次发行，无需履行相

关的私募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登记备案手续。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本次发行的产品中包含其管

理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该等参与本次发行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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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

等中国境内法律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4、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以其管理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

该等参与本次发行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中国境内法律的规定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5、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以其管理的保险

资管产品及养老金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该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

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资

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6、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上聚晶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均已承诺

参与本次发行的资金为自有资金。据此，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长上聚晶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3.3. 认购对象的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提交的申购资料及其在《申购报价单》

中所作承诺、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分别签署的《认购

合同》《发行方案》、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

本 所 经 办 律 师 查 询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 、 企 查 查 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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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qcc.com/），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根据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提供的申购资料及其在《申购报价单》

中所作承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上聚晶企业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自有资金承诺函》、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分别签署的《认购合

同》以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向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作出保底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

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

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参与本次

发行的主体资格，且未超过35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4、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就本次交易取得所必需的批准和

授权； 

（2） 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已签署的《认购

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 

（3）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经上述发行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发行数量及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数量等发行结果符合《注册

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符

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

的结果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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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且未超过

35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